附件一：
“循环经济专家行”活动方案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发展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“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，发展循环经济，保护生态环境，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。”党的十七大提出“循环经济要形成较大规模”。今年1月1日起，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正式施行。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国工程院联合开展“循环经济专家行”活动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一、活动目的：开展“循环经济专家行”活动，目的是发挥院士专家的群体优势、技术优势、知识优势，更好地总结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，探究发展模式，树立榜样，提高循环经济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，同时扩大宣传，加强推广力度。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，研究解决试点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应对方案，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。

二、组织形式
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工程院

（二）工作方式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、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牵头协调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节能信息传播中心负责“专家行”的具体组织工作。
（三）人员组成：由院士、专家、新闻记者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工程院有关领导、工作人员组成。其中：院士3名以上，每个调研单位循环经济方面的院士1名以上，专业方面的院士1－2名，从中推选1名院士担任专家组组长；专家5-6名，从中指定专家组组长助理1名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中国工程院各指定1名专门负责人员负责日常事务。
三、活动的主要内容：对试点单位循环经济实施情况进行调研，总结提炼循环经济发展模式，挖掘典型经验；开展技术诊评和咨询，帮助试点单位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推动完成重大技术改造工程，提高试点单位科技创新能力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；提供宏观决策咨询，与试点单位决策层面对面探讨在新形势下循环经济发展的思路；组织新闻媒体随行报道，宣传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人物，介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，普及循环经济发展理念；贯彻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，推动循环经济更好更快发展。
四、预期成果

（一）循环经济专家行总结报告，包括现状调研、典型案例诊断、媒体宣传总结等方面内容；
（二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政策建议。

五、具体调研安排
（一）调研对象：原则上是第一批、第二批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单位，重点为第一批试点单位。选取原则为：点面结合、统筹兼顾，调研单位覆盖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、产业园区和试点省市；具有代表性、典型性和示范性。
（二）调研时间：2009年4月下旬至8月。
（三）调研程序：调研咨询活动的形式不受限制，一般程序：到达相关省市后，首先由省、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本省市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总体情况，时间约2小时左右；现场调研，时间1～2天，主要调研第一、二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及当地提出的希望调研的单位；座谈会，时间约半天，调研组全体成员、地方政府及相关人员参加。

六、调研内容提纲（请各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准备）
（一）试点工作进展情况

1、被列为试点单位以来，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；

2、对照国家已核准批复的《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，阐述主要任务、重点工作的实施和完成情况；

3、循环经济相关项目的执行及完成情况；

4、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情况。

（二）循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

对照《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提出的阶段性目标，参考国家发布的循环经济指标体系，填写循环经济相关指标的实际完成数据对比表。

（三）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效果

1、循环经济相关保障体系的建立情况和实施效果（产业园区、省市应重点对此进行总结）；

2、回收再利用领域回收体系的建立及运行情况。

（四）取得的成效及存在问题

1、循环经济试点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绩、效果及具体做法；

2、试点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原因分析，解决方案，需要相关部门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；

3、典型经验及做法。
（五）试点单位发展循环经济的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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